兴安盟基层乌兰牧骑专业技术人员

中级职称评价条件（试行）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吸引专业技术人才向基层流动，推动乡村振兴，建立符合基层乌兰牧骑技术人员特点的职称定向评价标准和评价办法，根据《关于进一步做好基层专业技术人员高级职称“定向评价、定向使用”工作的通知》（内人社发〔2022〕55号）、《内蒙古自治区关于做好2026年全区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内人社办发〔2026〕39号）等文件相关要求，精神，特制定本评价条件。

第二条  本评价条件适用于在全盟基层乌兰牧骑岗位上从事艺术专业相关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

第三条  参加基层乌兰牧骑高级职称评审的专业技术人员，对科研成果、论文不作硬性规定，重点评价基层乌兰牧骑人员一专多能的专业技术工作业绩水平和服务群众的实际贡献。

第二章  申报条件
第四条  申报人须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遵纪守法，爱岗敬业，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第五条  申报人员任现职以来近3年年度考核均为职称（合格）以上，且按要求参加继续教育。

第六条  学历（学位）、资历条件

申报艺术系列各专业三级职称须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本科及以下学历取得四级艺术系列本专业职称后，从事本专业工作满4年；

2.杂技、舞蹈、戏曲武功等舞台生命较短的演员，取得初级演员职称后，从事相关表演工作满3年。

第七条  打通高技能人才和艺术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通道。在艺术专业技术领域从事技术技能工作的高技能人才，符合相应条件的，可参加本专业职称评审。

第八条  破格申报条件按照申报评审年度自治区职称改革工作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章  能力业绩条件

第九条  申报人员除具备第二章规定的申报基本条件外，还需达到以下相应能力业绩条件。
（一）三级演员

1.具有较系统的专业理论知识和一定的文化艺术素养；比较熟练地掌握了专业的表演技巧，基本功扎实，具有在艺术表演团体的演出中担任主要或重要角色的能力和经历。参与中、小型作品各演出10场以上。

2.戏剧、戏曲曲艺演员应在专业文艺团体的1部中、小型剧（节）目演出中担任主要角色或重要角色，并有1部参演的作品参加盟市（厅、局）级以上专业艺术评比展演；或2部参演的作品参加旗县（市、区）级以上专业艺术评比展演并获奖。

3.声乐、舞蹈演员在自治区（省、部）级专业比赛中获奖1项以上或在盟市（厅、局）级专业比赛中获个人单项奖三等奖1项以上。或担任主唱或领舞的1部作品参加盟市（厅、局）级以上专业艺术评比展演；或2部作品参加旗县（市、区）级以上专业艺术评比展演并获奖。

（二）三级演奏员

1.具有较系统的专业理论知识和一定的文化艺术素养；比较熟练地掌握了专业的演奏技巧，基本功扎实，具有参加小型公开演出的能力和经历。参与中、小型作品各演出10场以上。

2.在自治区（省、部）级专业比赛中获奖1项以上；或在盟市（厅、局）级专业比赛中获个人单项奖三等奖1项以上。或在专业文艺团体3部中、小型剧（节）目演出中担任独奏、领奏或主要伴奏任务，有担任独奏、领奏或主要伴奏的1部作品参加盟市（厅、局）级以上专业艺术评比展演；或2部作品参加旗县（市、区）级以上专业艺术评比展演并获奖。

（三）三级导演（编导）

1.具有比较系统的专业理论知识和一定的文化艺术素养，能比较熟练地掌握导演（编导）创作技巧；熟悉导演（编导）业务，有参与导演（编导）大、中型原创作品、独立导演（编导）小型新创或新编作品的能力和经历。

2.联合导演（编导）大、中型作品1部以上，独立导演（编导）〔或集体导演（编导）的执导，合作的第一、二名〕小型作品3部以上，且有至少1部作品在专业艺术院团排演、公演或公开播出。

3.独立导演（编导）〔或集体导演（编导）的执导，合作的第一、二名〕创作的有1部作品参加盟市（厅、局）级以上专业艺术评比展演；或2部作品参加旗县（市、区）级以上专业艺术评比展演并获奖。或在2台以上大、中型综艺类主题晚会或剧（节）目排练中完成联合导演（编导）任务。

（四）三级作曲

1.具有比较系统的专业理论知识和一定的文化艺术素养；熟悉作曲编曲相关业务，能比较熟练地掌握作曲编曲技巧，具有参与创作大、中型和独立完成小型作品的能力和经历。

2.参与完成大、中型作品1部以上，独立完成小型作品3部以上，且有至少1部公开发行、播出。或参与创作的1部大、中型作品（戏曲作曲2部）在自治区内有影响的专业文艺团体演出；或有2部大、中型作品（戏曲作曲3部）在盟市内有影响的专业文艺团体演出。

3.独立创作的有1部作品参加盟市（厅、局）级以上专业艺术评比展演；或2部作品参加旗县（市、区）级以上专业艺术评比展演并获奖。
（五）三级作词

1.具有比较系统的专业理论知识和一定的文化艺术素养；熟悉作词业务，能够独立完成创作任务，具有参与创作大、中型和独立创作小型作品的能力和经历。

2.参与完成大、中型作品1部以上，独立完成小型作品3部以上，且有至少1部公开发行、播出。或独立创作（或集体创作的执笔，合作的第一、二作者）1部以上在盟市影响大的舞台剧本并立于舞台；或独立创作2部以上在旗县（市、区）影响大的舞台剧本并立于舞台。

3.独立创作的有1部作品参加盟市（厅、局）级以上专业艺术评比展演；或2部作品参加旗县（市、区）级以上专业艺术评比展演并获奖。

（六）三级舞美设计师

1.具有比较系统的专业理论知识和一定的文化艺术素养，能比较熟练地掌握舞台美术专业的设计创作技巧；有参与大、中型原创作品和独立完成小型新创或新编作品舞台美术设计的能力和经历。

2.戏剧舞台美术设计者参与设计，并由专业文艺团体采纳的大、中型剧（节）目1部以上，或独立设计小型剧（节）目3部以上；或影视艺术舞台美术设计者独立设计影视作品1部以上。

3.作为舞台美术设计者或舞台设计作品在自治区（省、部）级专业比赛中获奖；或在盟市（厅、局）级专业比赛中获三等奖1项以上。或独立完成舞台美术设计的剧（节）目或影视作品，1部作品参加盟市（厅、局）级以上专业艺术评比展演；或2部作品参加旗县（市、区）级以上专业艺术评比展演并获奖。

（七）三级演出监督

1.具有比较系统的专业理论知识和一定的文化艺术素养，具有较高的舞台剧（节）目组织和监督管理水平；具有舞台剧（节）目创作、排练、演出的组织和监督管理经验，具有参与大、中型原创作品和独立完成小型新创或新编作品统筹、组织、监督演出活动的能力和经历。

2.参与专业文艺院团大、中型舞台剧（节）目创作、排练、演出的组织和监督管理3台以上；或小型舞台剧（节）目创作、排练、演出的组织和监督管理10台以上。

3.独立完成或主持完成组织和监督管理的作品，有1部参加盟市（厅、局）级以上专业艺术评比展演；或有2部参加旗县（市、区）级以上专业艺术评比展演并获奖。

（八）三级舞台技术

1.具有比较系统的专业理论知识和较丰富的舞台制作（操作）经验；比较熟练地掌握舞台工作规律，具有参与大、中型原创作品和独立完成中、小型新创或新编作品舞台技术操作的能力和经历。

2.作为主要完成人完成专业文艺团体3部以上新排演中、小型剧（节）目的主要舞台技术任务。参加演出至今无重大事故。

3.作为主要舞台技术完成人的作品，有1部参加盟市（厅、局）级以上专业艺术评比展演；或有2部参加旗县（市、区）级以上专业艺术评比展演并获奖；或舞台技术相关发明创造成果获得盟市（厅、局）级文化科技成果奖项。

（九）三级录音师

1.具有较扎实的录音专业理论知识，掌握录音设备性能及实际操作技能，熟悉录音生产工艺；能独立完成一般性剧目、作品的录音任务，有参与大、中型原创作品和独立完成小型新创或新编作品的能力和经历。

2.独立完成或主持完成剧本或其他录音作品3部以上，且有至少1部公开发行、播出。

3.独立完成或主持完成的剧本或其他录音作品，有1部参加盟市（厅、局）级以上专业艺术评比展演；或有2部参加旗县（市、区）级以上专业艺术评比展演并获奖。或录音相关发明创造成果获得盟市（厅、局）级文化科技成果奖项。

第四章  附则
第十条  本评审条件规定的申报条件和能力业绩条件应同时具备，工作业绩成果和获奖均指申报人员取得现有专业技术资格以来的成果，且为等级内额定人员。

第十一条  本评审条件中规定的学历、年限、数量、等级，凡冠有“以上”或“以下”者，均含本级。

第十二条  本评审条件由兴安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兴安盟文化旅游体育局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评审条件印发之日起执行。



